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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5-104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整合资源，优化股权结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以 1,000 万元收购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封嵩基”）

持有的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封时代”）7.6923%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开封时代 46.1538%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办公会议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5757103108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屈松记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4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d963abb3c0afb45200887fd9f79c617d.html
https://www.qcc.com/firm/d963abb3c0afb45200887fd9f79c617d.html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00640094-c16637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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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登封市少林大道 28 号

经营范围：水泥、煤炭、水泥用灰岩生产销售（仅供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机电产品、冶金、建材、钢材、电子

产品、矿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屈松记 4,800 96.00

李香云 200 4.00

合计 5,000 100.00

经核查，登封嵩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00MA9GTT654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何伟峰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5 月 13 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东郊乡汴东产业集聚区化验中心 10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3D 打印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

碳素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超导材料

制造；超导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

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电器辅件销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00640094-c16637737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92894557-c166377373
https://www.qcc.com/firm/d963abb3c0afb45200887fd9f79c617d.html
https://www.qcc.com/pl/pr41446cbaf86f45057b772cddbf9c3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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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工程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

营、民用机场建设）；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勘察；

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变更后的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开封顺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 53.8462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000 46.1538

合计 13,000 100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97,893,385.66 695,946,923.49

负债总额 542,756,630.15 519,592,409.94

所有者权益 155,136,755.51 176,354,513.55

项目 2025 年 1-7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32,066,608.09 74,210,320.99

营业利润 -15,754,362.22 26,632,184.66

净利润 -13,431,150.54 17,965,141.72

注：2024 年度、2025 年 1-7 月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经核查，开封时代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权属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所涉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情形。

https://www.qcc.com/firm/3f99147f22051eaebd22f130c91803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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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

报告》（中铭评报字[2025]第 11086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7 月 31 日，

开封时代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5,513.68 万元，评估价值 17,516.55 万元，

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2,002.87 万元，增值率为 12.91%。根据 2022 年 12 月

开封时代各股东方签署的《关于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约

定，公司以登封嵩基原始出资 1,000 万元收购其持有开封时代的 7.6923%股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协议签署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 7.6923%股权。经协

商一致，各方共同签署如下协议：

（一）关于股权转让

1.甲方同意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7.6923%的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乙方，乙方

同意以协议方式受让该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款

1.双方一致同意以 2025 年 8 月 31 日为交易基准日，该基准日作为目标公司

用于测算当期收益的时间依据。

2.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在经过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且甲方完成实缴出资的前提下，以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圆整）价格收

购甲方所持目标公司 7.6923 %股权；以 66 万元价格支付甲方截至基准日在目标

公司的当期收益（大写：陆拾陆万圆整），合计金额 1,066 万元（大写：壹仟零

陆拾陆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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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须将在《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

项下享有的收益权及在基准日拥有的目标公司当期收益无偿转让给乙方。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1,000 万元。其余价款待丙方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议分红决议后，由丙方向甲方

支付，金额 66 万。

（四）股权交割与工商变更登记

1.股权转让款到达甲方账户 10 个工作日内，由目标公司负责，甲乙双方积

极配合，共同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五）共同承诺与保证

为达签订本协议之目的，本协议各方共同做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1.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各方具有签署、履行

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必要权利与授权，以及遵守本协议项下义务及责任的一切必要

权利和有效授权；

2.各方均无任何其自身的原因阻碍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生效；签署及履行本

协议与各方的章程及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规章，或各方作为一方当事

人所订立的其他合同不存在任何矛盾和抵触；

3.各方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

法权利。各方承诺将适当办理并尽最大努力协助本协议其他方办理使本次股权转

让合法有效的一切手续。

（六）甲方保证与承诺

1.甲方承诺，在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前，甲方向目标公司实缴出资已

到位，并向乙方提供已实缴出资的相关证明文件；甲方拥有目标公司股权为其合

法持有，权利状态完整，并未以任何形式抽逃出资，甲方有权签署本协议并转让

该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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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转让的股权以及该权利项下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亦不存在任

何法律障碍。

3.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股权，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已经取

得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并且向乙方出具与此相关的经合法程序通过的股东

会决议。

（七）乙方保证与承诺

1.乙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具备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和责

任的主体资格和一切必要的权利和能力。

2.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时间和款额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开封时代部分股权，符合公司“强主业”的发展战略。开封时代作

为源网荷储重要一环，其发展对公司战略发展意义重大，公司收购开封时代部分

股权可进一步在技术、市场、资源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支持其业务发展。本次

收购完成后，通过资源整合、充实人才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能有效完善公司的新能源行业布局，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财务状况无不良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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